
文化部社區營造獎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111年 2月 24日文源字第 11130046412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5日文源字第 1132027229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5年 6月 1日文源字第 11520214582號令修正

一、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表揚對於推動社區或社群營造事務，具有重要

貢獻或績效卓著者，特訂定本要點。

二、辦理時程：每二年辦理一次，作業時程依本部公告辦理。

三、獎項類別及對象

(一)社造貢獻獎

長期致力於社造推動，具有重要貢獻之個人或立案團體。

(二)社造創新獎

以創新思維推動社會改造，著有具體績效之個人或立案團體。

(三)青年行動獎

四十五歲以下青年，與在地社區或組織合作共好，著有具體績效者。

(四)社造行政獎

區公所或鄉（鎮、市)公所推動社造資源整合、審議社造及行政創新等，

著有具體績效者。

四、獎勵方式

(一)每類以各兩名為原則，惟得視實際評審結果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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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位得獎者頒給獎金新臺幣二十萬元、獎座、得獎證書，獲頒獎金由

得獎個人或團體（含公部門團隊)，自行規劃運用。

(三)辦理頒獎典禮公開表揚。

五、參選方式

(一)自行參選。

(二)推薦參選：由政府機關（構）、立案團體推薦參選。

(三)提名參選：由本部所組成之評審會出席過半數委員同意提名參選。

(四)每人、每團體以參加一奬項為原則。 

(五)參選簡章由本部另行公告之。

六、評審會組成及審議原則

(一)本部設評審會審議之，評審會置委員七至十三人，並由委員互選一人

為召集人；委員由本部就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等人士遴聘之，其中學

者專家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

(二)評審會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因故不克召集時，得指定委員一人召

集之。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三)初審：由評審委員書面審查，獲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審查同意者，進入

決審。

(四)決審：會議應有委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得獎者之遴

選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同意，方能列入得獎者名單；其有超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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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名額之情形，由評審會另討論決議之；評審會並得視需求進行實地

訪視。評審結果報請本部首長核定之。

(五)各獎項之評審標準由評審會定之，已達標準者，除依前條規定辦理外，

得發給評審團獎；但未達標準者，評審會得為減少或從缺之決定。

(六)評審委員名單應併同核定之受獎人名單對外公開。

(七)評審委員被推薦為參選人，或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

規定情形者，評審過程應予迴避。

(八)遇有評審委員迴避情形者，該委員不計入初審及決審會議委員總數。

(九)評審委員對於評審經過及結果，應予保密。

七、注意事項

(一)各推薦單位就參選表格與應備文件、佐證資料等，應公平、公正填寫、

查核；所推薦參選者於本部核定前，發現有不適宜推薦之情事者，應

函知本部。

(二)得獎者有資格不符規定、資料不實、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規定，經

檢察官提起公訴或主管機關認定者；或違反其他相關法令情形者，本

部得於事實確定後視情節輕重，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繳其已領之獎

金、獎座、得獎證書。

(三)得獎者自撤銷得獎資格之日起二年內，不得參選本獎項。

(四)同一得獎事實不得重複參選本獎項之任一類別，但經評審認定為不同

事蹟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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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選者於審查期間，如有請託等情事，將取消其參選資格。

八、本要點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或由本部解釋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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